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 章 )

《 2000 年噪音管制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一日的行政會議上，在會議成員建議和行政

長官的 指令下，有 關當局應把《 2000 年 噪音管制 (修 訂 )條 例 草案》

(見附件 )提交立法會。

背景和論據

2 . 《噪音管制條例》 (條例 )的現行條文並沒有足夠的阻嚇力，以

防止法人團體觸犯有關噪音的罪行。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的現行條

文，任何人首次被定罪的最高罰款額為 1 00 ,00 0 元，第二次或其後再

被定罪則為 20 0 , 00 0 元，條例並無訂下監禁罰則。現行的最高罰款水

平是於一九九四年起實施，當時政府把罰款額增加一倍，以收阻嚇之

效。雖然我們已大幅提升最高罰款額，並致力促使業內人士採取良好

的管理做法，而且加強執法行動，但根據該條例提出的噪音投訴及處

理的罪行個案，為數仍然不少。

3 . 過去數年，有關噪音的投訴佔投訴污染個案總數 40%以上，因

建築及工商業活動而引致的噪音投訴及罪行，情況更日益令人關注。

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有關這些活動的投訴及定罪個案數目如

下：

噪音投訴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八年

建築噪音： 2  02 7 宗 1  88 8 宗 2  20 1 宗

商業／工業噪音： 2  10 1 宗 2  42 4 宗 2  35 6 宗

有關噪音罪行的定罪個案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八年

建築噪音： 1 1 7 宗 3 6 4 宗 2 9 9 宗

商業／工業噪音： 1 0 0 宗 6 4 宗 8 1 宗



4 . 根據該條例，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可對任何犯了該條例所列罪

行的人提出檢控，環保署會視乎情況，向犯罪的非法團公司個別業務

擁有人或法團公司提出檢控。這類犯罪者可以是工業或商業樓宇的業

主，如涉及建築作業則可以是總承建商及／或次承判商，視乎情況而

定。若個案涉及的業主或承建商是個別業務經營者，有關當局便會根

據條 例對 他們 個人 提出 檢控 。就 涉 及 法人團 體的 個案 而 言，在 現 行

《噪音管制條例》下，法人團體和其管理人員均可能會被檢控；但事

實上，由於缺乏明確條文，訂定須由有關團體的管理人員負上個人法

律責任，因此，當局只能對法人團體提出檢控，而難於使管理人員負

上法律責任。

5 . 在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和一九九八年，分別約有 24 %、 4 5 %及

3 1 %的首次定罪個案涉及個別業務經營者。然而，他們涉及第二次或

其後再被定罪個案的百分率，在一九九六年少於 10%，在一九九七年

及一九九八年則少於 3%。這些數字顯示，當個別業主或業務經營者

需要對有關罪行負上個人的法律責任時，他們會較少再犯同一罪行。

6 . 法人團體違反條例的情況則嚴重得多，在一九九八年 38 0 宗的

定罪個案中，近乎 85 % (即 321 宗 )是涉及法人團體的。在一九九六至

一九九八年的三年期間，曾被定罪五次或以上的公司共有 4 4 家，其

中 12 家公司被定罪超過十次，包括兩家建築公司因犯了建築噪音的

罪行而分別被定罪 33 次和 24 次。這些公司屢次犯罪的情況顯示，由

於法人團體的管理人員無須對其公司的犯罪行為負上個人法律責任，

所以部分團體的管理人員往往對遵守條例的規定掉以輕心，他們當中

更有把其法人團體遭判罰的罰款，計入工程項目的成本內。

7 . 其 他 環 保 法 例 (即 《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廢物處置條例》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均 訂有條文，訂

明法人團體的管理人員須對團體所犯罪行負上法律責任。正是由於有

關團體的管理人員須對團體所犯的罪行負上個人的法律責任，故這些

條文能有效地對他們起阻嚇作用。事實上，拿《噪音管制條例》與其

他環保法例的執行情況來比較，法人團體是較少重犯其他環保法例所

列罪行的。

噪音罪行對社會人士的影響

8 . 有關當局通常只會在住宅區的建築噪音量受控制在某個水平以

下時，才會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這個噪音限制水平在晚上十一時以

前和假日整天為 6 5 分貝 (A)；由晚上十一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則為 50

分貝 ( A)。在有關建築噪音的定罪個案中，大部分均涉及在深夜或公



眾假期，在建築地盤內使用機動設備，例如起重機、挖土機或混凝土

機。這些工程對鄰近住宅樓宇造成的一般噪音聲級可達 80 分貝 ( A )，

使很多居民在周日晚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或公眾假期，也很難得到

休息。

9 . 在商業／工業噪音方面，大部分定罪的個案均涉及通風系統，

水泵或工場的運作，對鄰近住宅樓宇造成的一般噪音聲級可達 60 - 7 5

分貝 ( A)，影響居民的日常家居生活。

1 0 . 在一九九八年 38 0 宗有關噪音的定罪個案中，受影響人士超過

1 0 萬人，而幾乎所有個案均涉及在公眾假期或在受限制時間內長時

間進行大量有組織的工作，因而對社會人士造成嚴重滋擾。

《 20 00 年噪音管制 (修訂 )條例草案》

1 1 . 為了阻嚇法人團體觸犯有關噪音的罪行，我們建議修訂《噪音

管制條例》，明確訂明犯罪者如為法人團體，則等同該法人團體的管

理人員亦犯了同一罪行。這就是說，該法人團體和團體內的負責人均

會因為該團體所犯的噪音罪行而一同被檢控及判處罰款。這項修訂建

議旨在明確訂明法人團體管理人員有責任防止該等團體觸犯條例。修

訂建議不會提高現行的最高罰款額，亦不會加重對法人團體或該團體

的管理人員的刑罰。

1 2 . 根據修訂建議，關涉該法人團體的管理工作的董事，須對該法

人團體所犯的罪行負上責任。不過，有關董事如果是擔任義務或非執

行性質的職位 (即不關涉該法人團體的管理工作 )，則無須負上責任。

就修訂建議而言，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註冊的業主立案法團，並

不視作法人團體，原因是出任業主立案法團的執事屬自願性質，如果

業主須對立案法團所犯的環保罪行負上個人法律責任，便會令他們望

而卻步，不肯加入業主立案法團的管理委員會。其他條例例如《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亦不把業主立案法團納入“法人團體”的定義範圍

內。



1 3 . 建議的法例修訂提供了法定應盡努力的免責辯護。一如國際慣

例，管理人員如能證明已訂立並有效執行妥善的制度，以防止犯罪，

便可以此作為盡了應盡努力的免責辯護。我們沒有就未領有建築噪音

許可證而在受限制時間內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為管理人員訂立明確

的法定免責辯護條文，因為該許可證制度已執行近 10 年，法人團體

的管理人員不應該以任何藉口罔顧這項基本規定。

1 4 . 為協助管理人員履行其法定責任，環保署會發出業務守則，提

供有 關實 施良 好管 理做 法以 防止 違 反 條例的 實務 指引 。 遵 行業務 守

則，將構成以應盡努力作為免責辯護的有效理據。業務守則的內容會

與許多已發展國家所採用的指引和守則相符，其目的是協助管理人員

採取積極行動，防止法人團體的運作和活動出現違例情況。我們已由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開始就業務守則的初步擬稿，徵詢有關業界及專業

團體的意見。我們會繼續進行諮詢，同時 手進行修例的工作，冀能

為業界制定一個行之有效而切合實際的工具。

1 5 . 為了使法人團體的管理人員能夠事先採取所有合理預防措施，

以免因為法人團體觸犯噪音罪行而令他們遭受檢控，環保署會於法人

團體觸犯噪音罪行後根據條例警告有關的董事及人員，提醒他們須負

上個人的法律責任。該署只會在該法人團體被警告後仍然繼續違反條

例的情況下，才會對該團體的有關董事及人員提出檢控。

1 6 . 我們建議該等修訂條文應由環境食物局局長藉憲報公告的日期

生效。我們在實施經修訂的條文之前，會給予一段合理時間徵詢業

界和專業團體對業務守則的意見，並且讓有關的管理人員在其法人團

體內訂立適當的制度，以防止出現違例情況。

對人權的影響

17 . 律政 司認為 條例 草 案與 《基 本法》 內 有關 人權 的條文 並 無抵

觸。

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1 8 . 修訂建議不會對財政及人手造成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1 9 . 修訂建議不會在經濟方面對有關的工商業造成重大影響。《噪

音管制條例》在一九八八年制定，現時提出的修訂建議只是明確訂明

法人團體管理人員有責任防止違反條例。

對環境的影響

2 0 . 修訂建議有助防止法人團體屢次觸犯法例，應可減少噪音對市

民造成嚴重的滋擾。

公眾諮詢

2 1 . 政府已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徵詢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

見，並得到委員會全力支持。

2 2 . 我們曾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及十二月徵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的意 見。 現時 的建 議已 盡量 在可 行 情 況下， 採納 了委 員 會成員 的 意

見。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會對建議表示

支持，並且要求政府盡快提交有關的法例修訂。

2 3 . 我們亦曾諮詢各個有關團體對建議的意見，包括臨時區議會、

工會、有關行業、組織及公司。涉及噪音工作的行業工會代表，例如

造船業、鋼鐵業及建造業的代表，對於管理人員須負上責任的建議，

大致上均表示歡迎；並認為這個建議會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此外，

政府也曾舉行簡介會，聽取臨時區議會議員的意見，而部分臨時區議

會曾 經邀 請我 們開 會討 論上 述事 宜 。 一般而 言， 他們 均 支持上 述 建

議，並提議建議的修訂條文闡明應由誰人負上責任。我們也曾諮詢各

環保團體，他們對上述建議亦表示支持，並促請政府盡快進行修例工

作。

2 4 . 香港建造商會對修例建議有所保留。他們建議政府應採用非懲

罰性的做法，以及研究透過教育和培訓業內人士而使他們更加注意噪

音問題的各種可行方法。他們還建議和環保署合作，一同編訂一份有

效管制建築地盤噪音的業務守則，這就無須對《噪音管制條例》作出

修訂。我們回應以上的意見，重申會與香港建造商會和建築業內各界

人士通力合作，繼續致力加強業內人士對噪音問題的認識，並且推廣

良好 的管 理做 法。 不過 ，考 慮到 違 例 情況對 社會 造成 嚴 重的噪 音 滋

擾，我們必須採用多管齊下的方法，來應付這方面的問題。鑑於大多

數建築地盤都是由建築公司管理，而且這些地盤屢次違例的情況亦較

嚴重，因此這些要對其次承判商或工人在地盤內的行為全盤負責的公

司，便須採取措施確保地盤的情況符合《噪音管制條例》的規定。我



們已表明建議的修訂旨在確保公司的管理人員會採取所有合理的預防

措施，防止出現違例情況。為此，條例草案加入了法人團體管理人員

應盡努力的免責辯護條文，而噪音管制監督會根據建議的法例發出業

務守則，為公司的管理人員提供指引，協助他們履行這方面的管理責

任。

2 5 . 政府會就有關建議與香港建造商會和其他相關行業及專業團體

的代表保持聯繫，環保署也會與香港建造商會和其他有關人士合作，

加強業務守則擬本的內容，令守則更為完備，從而為業界提供良好的

管理做法，防止出現違例情況。

立法程序時間表

2 6 . 有關修訂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在憲報刊登 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

首讀及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2 7 . 我們會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發出新聞稿。

查詢

2 8 .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請與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陳

偉基先生聯絡 (電話號碼︰ 2848  22 51 )。

環境食物局

二零零零年二月


